
大 埔 区 议 会  

社 会 福 利 、 房 屋 及 发 展 规 划 委 员 会  

2024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11 月 8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0 分 至 下 午 1 2 时 0 9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
罗 晓 枫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
副 主 席  

胡 绰 谦 议 员  

 

 

会 议 开 始  

 

 

 

会 议 完 毕  

 

委 员    

余 智 荣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文 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华 光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汉 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林 奕 权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梅 少 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梅 政 雄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灶 良 议 员 ， M H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勇 华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建 君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笑 权 议 员 ， M H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麦 成 灏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温 官 球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伟 憧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碧 娇 议 员 ， S B S ,  M H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骆 小 鸾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刘 瑞 萍 女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欣 欣 女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
秘 书    

冯 裕 君 女 士  
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3／  
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

-  2  - 

 

列 席 者  

 

 

陈 倩 仪 女 士 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1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黄 文 钦 先 生 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三 )／ 房 屋 署  

刘 家 荣 先 生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／ 大 埔 1／ 规 划 署  

黄 保 杰 先 生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／ 大 埔 2／ 规 划 署  

劳 适 芝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2 2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徐 振 成 先 生 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
陈 凯 颕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新 界 东 区 (分 配 1 )／ 水 务 署  

袁 卓 斌 医 生  副 医 院 行 政 总 监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 

梁 堃 华 医 生  部 门 主 管 ／ 家 庭 医 学 部 ／ 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 

郑 家 欣 女 士 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凌 慧 姿 女 士 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廉 政 公 署  

冯 英 伟 先 生  署 理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辛 海 珊 女 士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 

  

开 会 辞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社 会 福 利 、 房 屋 及 发 展 规 划 委 员 会 (“ 社 房

会 ” ) 2 0 2 4 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。  

 

 

I. 通 过 社 会 福 利 、 房 屋 及 发 展 规 划 委 员 会 2024 年 9 月 6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2 . 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并 无 接 获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。主 席 询 问 委 员 有 没 有 修 订

建 议 。  

 

3 .  委 员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，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I. 医 院 管 理 局  ─  报 告 在 大 埔 区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的 情 况  

 

4 .  医 院 管 理 局 (“ 医 管 局 ” )代 表 报 告 医 管 局 在 大 埔 区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的 情 况 ，

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 )急 症 室 在 2 0 2 4 年 1 0 月

3 1 日 至 11 月 6 日 期 间 ， 每 日 服 务 人 次 为 2 2 9 至 3 1 0。  

( i i )  内 科 病 房 入 住 率 为 91 %  至 1 0 6 %。  

( i i i )  儿 科 病 房 入 住 率 为 59 %  至 7 0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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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骨 科 病 房 入 住 率 为 66 %  至 7 9 %。  

( v )  局 方 正 在 斑 马 线 位 置 兴 建 行 人 上 盖 ， 连 接 大 埔 医 院 及 那 打 素 医 院 ，

并 于 两 院 之 间 兴 建 运 送 通 道 ， 为 病 人 及 访 客 提 供 更 安 全 的 行 人 道 ，

以 及 理 顺 病 人 运 送 安 排 ，以 提 升 运 送 效 率 及 病 人 安 全 。此 外 ，相 关

通 道 亦 会 供 同 事 运 送 医 院 物 资 来 往 两 院 ，加 强 员 工 职 安 健 需 要 。整

个 项 目 的 目 标 是 提 升 病 人 、访 客 和 员 工 使 用 道 路 的 体 验 。医 院 在 明

年 4 月 将 实 施 车 路 改 道 ，以 配 合 上 述 工 程 。医 院 届 时 将 设 置 路 标 予

驾 驶 人 士 ，提 醒 改 道 安 排 。前 往 急 症 室 求 诊 的 市 民 ，将 需 要 在 医 院

正 门 落 车 ， 按 医 院 标 示 前 往 急 症 室 。  

( v i )  医 管 局 正 开 展 季 节 性 流 感 防 疫 注 射 计 划 ，在 公 立 医 院 及 门 诊 诊 所 为

合 资 格 人 士 接 种 季 节 性 流 感 疫 苗 。随 着 冬 季 来 临 ，流 感 的 传 播 风 险

相 应 增 加 ，接 种 疫 苗 有 助 提 升 免 疫 力 ，大 大 减 低 因 感 染 流 感 引 致 重

症 或 死 亡 的 风 险 。接 种 疫 苗 后 约 需 两 至 四 星 期 产 生 抗 体 ，保 护 可 持

续 至 少 六 个 月 ， 呼 吁 市 民 尽 快 接 种 。  

 

5 .  委 员 询 问 改 善 大 埔 赛 马 会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(“ 赛 马 会 诊 所 ” )候 诊 设 施 的 进

度 。 有 市 民 反 映 候 诊 时 间 长 ， 曾 等 候 长 达 五 小 时 。  

 

6 .  医 管 局 代 表 指 局 方 正 研 究 为 赛 马 会 诊 所 等 候 区 建 造 上 盖 是 否 可 行 ，如 有 消

息 会 向 委 员 汇 报 。另 外 ，市 民 可 透 过“ HA G o”流 动 应 用 程 序 预 约 普 通 科 门 诊

以 节 省 轮 候 时 间 。  

 

7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表 示 长 者 未 必 懂 得 使 用 应 用 程 序 预 约 门 诊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了 解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外 展 服 务 及 活 动 。  

 

8 .  医 管 局 代 表 响 应 ，外 展 服 务 队 通 常 由 护 士 处 理 和 跟 进 一 些 出 院 个 案 ，上 门

为 有 需 要 病 人 进 行 简 单 护 理 及 用 药 指 导 等 。此 外 ，病 人 资 源 中 心 为 不 同 病 人 提

供 支 持 服 务 ， 例 如 为 糖 尿 病 患 者 安 排 活 动 。  

 

9 .  主 席 建 议 局 方 加 强 与 地 区 合 作 ，举 办 活 动 和 讲 座 ，亦 可 招 募 青 年 人 协 助 长

者 登 记 及 使 用 应 用 程 序 “ HA G o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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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社 会 福 利 署  ─  报 告 大 埔 区 主 要 社 会 服 务 数 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3 9 / 2 0 2 4 号 )  

 

1 0 .  社 会 福 利 署 (“ 社 署 ” )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1 1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
 

IV. 社 会 福 利 署 及 廉 政 公 署  ─  报 告 2024 年 9 月 至 10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

动 的 参 与 情 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4 0 / 2 0 2 4 号 )  

 

1 2 .  社 署 代 表 及 廉 政 公 署 (“ 廉 署 ” )代 表 请 委 员 备 悉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1 3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社 署 迅 速 处 理 突 发 的 转 介 个 案 ， 妥 善 跟 进 事 件 。  

( i i )  留 意 到 早 前 廉 署 和 关 爱 队 合 作 进 行 探 访 ， 认 为 如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设 有

义 工 队 亦 可 与 关 爱 队 合 作 ， 举 办 活 动 服 务 小 区 。  

( i i i )  查 询 “ 诚 信 楼 宇 维 修 研 讨 会 ” 的 日 期 及 地 点 。 此 外 ， 委 员 询 问 廉 署

有 否 定 期 举 办 活 动 ， 提 供 楼 宇 维 修 信 息 或 向 个 别 法 团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
1 4 .  社 署 代 表 感 谢 委 员 的 赞 赏 ， 署 方 会 继 续 为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服 务 。  

 

1 5 .  廉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“ 诚 信 楼 宇 维 修 研 讨 会 ” 的 日 期 和 地 点 尚 未 落 实 ， 如 有 新 消 息 会 向

委 员 报 告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一 直 有 向 大 厦 管 理 组 织 和 法 团 提 供 信 息 。 除 主 动 联 络 新 成 立 的

法 团 外 ，亦 会 向 接 获 屋 宇 署 或 消 防 处 发 出 法 定 命 令 的 法 团 介 绍 服 务 。

如 有 需 要 ， 署 方 也 会 出 席 法 团 业 主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讲 解 相 关 信 息 和

条 例 。 署 方 亦 一 直 与 民 政 事 务 处 紧 密 合 作 ， 在 研 讨 会 或 证 书 课 程 等

活 动 担 任 讲 者 。  

 

1 6 .  主 席 询 问 题 述 文 件 附 录 一 部 分 活 动 的 参 与 人 数 录 得 个 位 数 字 的 原 因 。  

 

1 7 .  社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参 与 人 数 视 乎 活 动 性 质 。一 般 而 言 ，署 方 多 以 小 组 形 式

进 行 活 动 ，以 便 社 工 介 入 辅 导 ，故 此 类 活 动 名 额 较 少 。署 方 亦 会 举 办 参 与 人 数

较 多 的 大 型 活 动 ， 响 应 小 区 不 同 的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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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大 埔 地 政 处  ─  报 告 有 关 非 法 僭 建 及 非 法 占 用 政 府 土 地 事 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4 1 / 2 0 2 4 号 )  

 

1 8 . 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1 9 .  委 员 询 问 南 坑 村 和 全 安 路 非 法 潜 建 的 跟 进 进 度 。  

 

2 0 . 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已 将 委 员 提 及 南 坑 村 的 情 况 转 介 土 地 执 管 组 跟

进 。至 于 全 安 路 发 现 的 僭 建 物 ，处 方 已 完 成 清 理 ，并 已 将 堆 积 杂 物 的 问 题 转 介

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跟 进 。  

 

 

VI. 大 埔 地 政 处  ─  报 告 有 关 大 埔 区 办 理 小 型 屋 宇 及 旧 屋 重 建 申 请 个 案 的 进 度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4 2 / 2 0 2 4 号 )  

 

2 1 . 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2 .  委 员 询 问 旧 屋 重 建 申 请 个 案 不 获 批 的 原 因 为 何 。  

 

2 3 . 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表 示 ， 不 获 批 的 个 案 通 常 涉 及 业 权 、 契 约 或 界 线 问 题 。  

 

2 4 .  委 员 表 示 曾 和 承 办 商 人 员 视 察 南 坑 村 祖 麻 湖 路 段 ，该 路 段 水 土 流 失 情 况 严

重 ， 询 问 处 方 会 否 进 行 巩 固 工 程 或 重 铺 行 人 路 。  

 

2 5 . 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指 ，向 斜 坡 维 修 组 同 事 了 解 后 会 再 向 委 员 交 代 ，并 补

充 指 如 属 村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应 寻 求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协 助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：委 员 查 询 位 于 灯 柱 编 号 VA4 8 4 7 附 近 的 斜 坡 ，登 记 编 号 为 7 NW-B/ C  

7 3 9， 斜 坡 维 修 责 任 的 鉴 辨 工 作 正 在 进 行 。 该 斜 坡 的 维 修 工 作 将 根 据 鉴 辨 结 果

由 有 关 斜 坡 维 修 责 任 方 负 责 。 )  

 

2 6 .  主 席 请 处 方 跟 进 荔 枝 山 及 泮 涌 新 村 的 旧 屋 重 建 申 请 。  

 

2 7 . 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备 悉 有 关 意 见 并 会 跟 进 。  

 

 

VII. 规 划 署  ─  报 告 有 关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及 其 辖 下 乡 郊 及 新 市 镇 规 划 小 组 委 员 会

处 理 大 埔 区 规 划 申 请 的 进 度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4 3 / 2 0 2 4 号 )  

 

2 8 .  规 划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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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希 望 了 解 规 划 申 请 (编 号 A/ T P / 7 0 0 )略 为 放 宽 地 积 比 率 和 建 筑 物 高

度 限 制 的 详 情 、有 否 初 步 时 间 表 和 设 计 方 案 ，以 及 公 营 房 屋 的 供 应

量 会 否 增 加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露 辉 路 土 地 共 享 先 导 计 划 (“ 先 导 计 划 ” )的 进 度 ，特 别 是 发 展

项 目 的 出 入 口 安 排 。  

( i i i )  前 大 埔 赛 马 会 泳 池 用 地 最 近 改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查 询 租 约 届 满 日 期 。 

( i v )  查 询 大 埔 区 违 泊 数 据 ，询 问 规 划 署 有 否 计 划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，增 设 停

车 场 。  

 

3 0 .  规 划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规 划 申 请 编 号 A/ T P / 7 0 0  –  香 港 房 屋 委 员 会 申 请 略 为 放 宽 为 于 颂 雅

路 西 的 一 幅「 住 宅 (甲 类 )」地 带 用 地 的 地 积 比 率 ，由 6 . 0 放 宽 至 6 . 9，

加 幅 约 1 5 %；以 及 略 为 放 宽 高 度 限 制 ，由 主 水 平 基 准 以 上 14 0 米 放

宽 至 1 7 2 米 ，加 幅 约 2 3 %，以 作 准 许 的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。楼 层 约 由 4 3

层 增 至 5 2 层 ， 预 计 单 位 数 目 会 由 9 5 0 个 增 加 至 1  2 9 2 个 。 根 据 房

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提 供 的 资 料 ，该 用 地 现 正 进 行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，项 目

预 计 于 2 0 2 9 -3 0 年 落 成 ，将 提 供 附 属 停 车 场 、零 售 设 施 、休 憩 用 地 、

社 福 设 施 ， 详 情 可 参 阅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(“ 城 规 会 ” )网 页 的 文 件

( h t t p s : / / w w w. t p b . g o v. h k / t c / me e t i n gs / R NT P C/ A ge n d a / 7 5 2 _ r n t _ a g e n d

a . h t ml )。  

( i i ) 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租 约 问 题 由 大 埔 地 政 处 回 复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：大 埔 地 政 处 回 复 ，有 关 短 期 租 约 已 于 2 0 2 4 年 1 0 月 3 0

日 生 效 ， 固 定 租 期 为 1 2 个 月 ， 其 后 按 季 续 租 。 )  

( i i i )  规 划 署 并 没 有 相 关 违 泊 数 据 。运 输 署 在 策 划 政 府 项 目 时 会 考 虑 需 否

加 设 公 众 停 车 场 以 切 合 小 区 发 展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﹕ 运 输 署 回 复 ， 政 府 会 按 照 「 一 地 多 用 」 的 原 则 ， 在 合

适 的「 政 府 、机 构 或 小 区 」设 施 和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项 目 等 增 加 公 众 泊

车 位 。 )  

( i v )  署 方 会 把 委 员 就 发 展 项 目 出 入 口 安 排 的 意 见 转 交 申 请 人 和 发 展 局

土 地 共 享 办 事 处 考 虑 ，他 们 预 计 会 在 明 年 年 初 咨 询 大 埔 区 议 会 ，并

会 讲 解 发 展 计 划 。署 方 已 特 别 提 醒 申 请 人 须 就 汀 角 路 的 交 通 情 况 做

好 交 通 改 善 方 案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:  规 划 署 将 于 2 0 2 5 年 1 月 7 日 就 有 关 发 展 项 目 咨 询 大 埔

区 议 会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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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富 蝶 邨 没 有 小 区 会 堂 ，建 议 把 颂 雅 路 西 发 展 计 划 的 学 校 用 地 改

为 小 区 设 施 用 途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与 运 输 署 为 颂 雅 路 西 、凤 园 及 林 村 作 道 路 规 划 及 完 善 的 交

通 配 套 。 现 时 颂 雅 路 已 相 当 挤 塞 ， 期 望 署 方 妥 善 规 划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何 时 会 有 白 石 角 规 划 的 咨 询 文 件 ，建 议 在 白 石 角 增 设 小 区 设 施 。 

( i v )  希 望 简 化 在 「 乡 村 式 发 展 」 地 带 内 辟 设 停 车 场 的 规 划 申 请 程 序 。  

( v )  就 规 划 申 请 (编 号 Y / T P / 3 8 )， 希 望 署 方 在 规 划 时 考 虑 村 公 所 和 村 代

表 提 供 的 方 案 。  

( v i )  城 规 会 曾 于 某 年 把 大 埔 墟 的 楼 宇 高 度 限 制 订 在 5 5 米 以 下 ， 不 少 法

团 和 委 员 会 担 忧 如 需 重 建 ，楼 宇 高 度 限 制 会 扼 杀 楼 宇 发 展 空 间 ，希

望 署 方 重 新 厘 定 或 审 视 大 埔 墟 的 楼 宇 高 度 。  

 

3 2 .  规 划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署 方 曾 咨 询 教 育 局 ，局 方 认 为 有 需 要 预 留 该 用 地 作 学 校 用 途 。署 方

会 转 交 委 员 的 意 见 供 局 方 考 虑 。  

( i i )  澄 清 署 方 在 处 理 规 划 申 请 时 ，一 贯 会 把 申 请 人 提 交 的 所 有 数 据 和 技

术 评 估 报 告 ，一 并 交 给 相 关 部 门 审 阅 ，得 到 相 关 部 门 同 意 评 估 报 告

后 ， 才 会 建 议 城 规 会 批 准 申 请 。 以 颂 雅 路 西 的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为 例 ，

房 署 提 交 的 交 通 影 响 评 估 等 所 有 技 术 评 估 ，是 得 到 运 输 署 及 相 关 部

门 的 审 核 并 同 意 。  

( i i i ) 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 铁 ” )正 就 白 石 角 进 行 研 究 ，如 有 资 料 会 向

委 员 报 告 。《 2 0 2 1 年 施 政 报 告 》 曾 提 及 ， 除 兴 建 港 铁 白 石 角 站 外 ，

政 府 亦 会 善 用 附 近 用 地 的 发 展 潜 力 ，提 供 更 多 房 屋 及 区 内 居 民 需 要

的 泊 车 位 、 商 铺 和 公 共 设 施 。  

( i v )  凤 园 的 申 请 (编 号 Y / T P / 3 8 )仍 在 处 理 阶 段 ， 城 规 会 还 未 批 准 申 请 ，

暂 订 会 议 日 期 为 11 月 2 2 日 ，预 计 申 请 人 须 提 交 进 一 步 的 数 据 ，故

会 议 会 延 期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:  有 关 规 划 申 请 编 号 Y / T P / 3 8， 城 规 会 于 11 月 2 2 日 同

意 由 申 请 人 提 出 延 期 审 议 的 要 求 ， 以 准 备 进 一 步 资 料 响 应 部 门 意

见 。 )  

( v )  备 悉 委 员 对 大 埔 区 交 通 的 意 见 。就 着 区 内 一 些 发 展 ，工 程 项 目 的 部

门 或 新 发 展 项 目 的 发 展 商 须 进 行 详 细 的 交 通 影 响 评 估 ，研 究 及 制 定

适 当 的 交 通 措 施 及 公 共 交 通 配 套 ，以 确 保 有 关 项 目 不 会 对 区 内 道 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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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 络 造 成 负 面 影 响 。  

( v i )  规 划 署 约 在 2 0 1 0 至 2 0 11 年 期 间 ，经 考 虑 各 方 面 有 关 因 素 包 括 空 气

流 通 和 视 觉 影 响 ，为 全 港 大 部 分 市 区 或 新 市 镇 设 下 高 度 限 制 。虽 然

楼 宇 的 重 建 要 符 合 在 大 纲 图 订 定 的 高 度 限 制 ，如 有 需 要 ，个 别 人 士

或 发 展 商 亦 可 向 城 规 会 就 重 建 楼 宇 申 请 略 为 放 宽 高 度 限 制 ，届 时 城

规 会 会 按 个 别 情 况 考 虑 。  

( v i i )  署 方 会 尽 量 从 宽 处 理 位 于「 乡 村 式 发 展 」地 带 内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的

规 划 申 请 ，但 申 请 人 仍 须 处 理 其 他 部 门 提 出 的 技 术 问 题 。至 于 在「 农

业 」地 带 内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申 请 ，规 划 署 会 咨 询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

(“ 渔 护 署 ” )就 农 地 状 况 及 复 耕 潜 力 方 面 的 意 见 ，倘 若 渔 护 署 及 其

他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对 该 申 请 表 示 反 对 或 不 支 持 时 ，该 规 划 申 请 便 会 较

难 获 得 城 规 会 批 准 。  

 

3 3 .  主 席 建 议 委 员 届 时 听 取 露 辉 路 先 导 计 划 内 容 后 再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3 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补 充 指 希 望 放 宽 整 个 大 埔 墟 的 楼 宇 高 度 限 制 ， 而 非 因 应 每 宗 发 展

或 重 建 个 案 向 城 规 会 申 请 放 宽 高 度 限 制 。  

( i i )  关 注 林 村 先 导 计 划 ， 希 望 规 划 署 在 往 后 会 议 提 供 详 情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:  有 关 林 村 先 导 计 划 详 情 ，请 参 阅 2 0 2 4 年 月 7 月 5 日 会

议 记 录 附 件 二 。当 局 会 在 完 成 详 细 技 术 评 估 后 ，适 时 就 发 展 计 划 咨

询 区 议 会 。 )  

 

3 5 .  规 划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署 方 每 接 获 一 宗 规 划 申 请 便 会 按 现 有 机 制 通 知 议 员 ，如 议 员 就 个 别

规 划 申 请 有 意 见 ，欢 迎 联 络 他 们 ，毋 需 等 待 下 次 会 议 。署 方 会 把 议

员 提 交 的 意 见 一 并 交 予 城 规 会 考 虑 。  

( i i )  关 于 大 埔 墟 一 带 的 楼 宇 高 度 限 制 ，除 可 向 城 规 会 就 每 个 地 盘 申 请 略

为 放 宽 高 度 限 制 外 ， 发 展 商 或 土 地 拥 有 人 亦 可 按 《 城 市 规 划 条 例 》

第 1 2 A 条 申 请 修 订 图 则 ， 以 放 寛 整 个 地 带 的 高 度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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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东 消 防 局 外 近 露 辉 路 一 段 单 车 径 较 斜 ，询 问 可 否 改 道 ，并 扩 阔

汀 角 路 ， 纾 缓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委 员 请 秘 书 处 向 署 方 查 询 当 年 为 大 埔 区 制 订 楼 宇 高 度 限 制 的 原 因 。 

(会 后 补 注 : 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2 4 年 1 2 月 1 8 日 把 规 划 署 的 回 复 转 达

委 员 。 )  

 

 

3 7 .  规 划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一 般 道 路 或 单 车 径 的 增 设 、扩 建 等 属 经 常 性 准 许 ，不

需 向 城 规 会 申 请 。  

 

 

3 8 .  主 席 建 议 委 员 如 有 关 于 扩 阔 汀 角 路 和 伸 延 单 车 径 的 想 法 ，可 先 提 交 文 件 供

相 关 部 门 在 下 次 会 议 前 研 究 。  

 

 

VIII. 房 屋 署  ─  报 告 有 关 大 埔 区 公 共 屋 邨 空 置 公 屋 单 位 、执 行 扣 分 制 及 空 置 储 物 室

数 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4 4 / 2 0 2 4 号 )  

 

3 9 .  房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4 0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反 映 打 击 滥 用 公 屋 政 策 过 于 严 苛 。有 公 屋 户 主 的 家 庭 成 员 签 订 楼 宇

临 时 买 卖 合 约 后 ，误 以 为 可 待 交 楼 后 才 办 理 除 名 手 续 ，却 被 署 方 认

为 涉 嫌 虚 报 资 产 ，接 获 迁 出 通 知 书 。委 员 请 署 方 加 强 宣 传 ，讲 解 公

屋 条 例 和 申 报 的 注 意 事 项 。  

( i i )  暂 无 条 例 规 管“ 电 动 可 移 动 工 具 ”在 屋 苑 范 围 行 驶 ，建 议 扣 分 制 涵

盖 “ 电 动 可 移 动 工 具 ”。  

( i i i )  公 共 屋 邨 (“ 公 屋 ” )高 空 掷 物 情 况 严 重 ，询 问 署 方 有 否 高 空 掷 物 的

检 控 数 字 以 及 会 否 编 制 高 空 掷 物 黑 点 。此 外 ，希 望 富 蝶 邨 尽 快 完 成

增 设 闭 路 电 视 。  

( i v )  探 讨 可 以 阻 吓 在 租 者 置 其 屋 计 划 屋 邨 (“ 租 置 屋 邨 ” )高 空 掷 物 的 方

法 ， 署 方 能 否 加 强 与 法 团 沟 通 和 增 设 闭 路 电 视 。  

( v )  不 少 租 户 反 映 不 清 楚 上 手 租 户 曾 更 换 铁 窗 为 铝 窗 ，以 致 无 故 承 担 改

动 开 支 ， 希 望 署 方 协 助 有 经 济 困 难 的 租 户 维 修 窗 户 。  

( v i )  房 署 指 正 在 轮 候 公 屋 的 市 民 如 欲 “ 转 租 为 买 ”， 需 先 入 住 公 屋 才 能

购 买 单 位 ， 认 为 此 政 策 欠 缺 灵 活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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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房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打 击 滥 用 公 屋 为 署 方 近 期 重 点 工 作 ，署 方 会 查 明 名 列 在 租 约 上 人 士

有 否 置 业 。在 新 政 策 下 ，公 共 屋 邨 租 户 须 于 购 入 香 港 住 宅 物 业 后 一

个 月 内 主 动 向 房 委 会 申 报 ，以 便 重 新 审 核 租 户 的 继 续 租 住 公 屋 单 位

的 资 格 。如 接 获 迁 出 通 知 书 ，户 主 可 在 两 星 期 内 提 出 上 诉 ，上 诉 委

员 会 会 就 个 别 情 况 作 出 裁 决 。署 方 亦 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会 加 强 宣

传 和 检 视 政 策 。  

( i i )  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会 探 讨 管 制 “ 电 动 可 移 动 工 具 ”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i i )  为 加 强 高 空 掷 物 的 搜 证 ， 署 方 会 尽 量 在 公 共 屋 邨 合 适 位 置 (包 括 高

空 掷 物 黑 点 )安 装 闭 路 电 视 ， 亦 会 通 过 软 件 迅 速 追 踪 高 空 掷 物 的 时

段 、位 置 及 情 况 ，加 强 执 法 。至 于 高 空 掷 物 的 检 控 数 字 会 在 会 议 后

补 充 。 另 已 知 悉 须 尽 快 于 富 蝶 邨 合 适 的 位 置 增 设 闭 路 电 视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:大 埔 区 公 共 屋 邨 在 过 去 一 年 内 共 录 得 4 宗 高 空 掷 物 个 案 ，

每 户 均 被 检 控 及 扣 7 分 ，4 宗 个 案 仍 待 法 院 处 理 ，现 正 等 候 检 控 结

果 。 )  

( i v )  就 租 置 屋 邨 高 空 掷 物 情 况 ，署 方 有 派 代 表 向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建 议 安 装

闭 路 电 视 。  

( v )  如 委 员 得 悉 个 别 有 需 要 的 个 案 ，可 向 当 区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或 高 级 房 屋

事 务 经 理 反 映 ， 房 署 定 会 尽 力 协 助 跟 进 维 修 情 况 。  

( v i )  如 正 在 轮 候 公 屋 的 市 民 欲 “ 转 租 为 买 ”， 可 以 申 请 “ 绿 表 资 格 证 明

书 ” 跳 过 入 住 公 屋 的 阶 段 购 买 单 位 。  

 

IX. 屋 宇 署  ─  报 告 处 理 大 埔 区 内 在 私 人 物 业 僭 建 的 工 作 详 情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H D  4 5 / 2 0 2 4 号 )  

 

4 2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X. 其 他 事 项  

 

4 3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
 

X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4 4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5 年 1 月 1 0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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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5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1 2 时 0 9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4 年 1 2 月  


